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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汕头市龙湖区教育局
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龙湖区教育局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 教育厅关于印发〈广东

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财教〔2018〕

23号）要求对学校进行补助，小学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,150元，

初中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,950元。对学生数不足100人的农村小

学（含小学教学点），汕头市龙湖区富砂华侨景峻小学、汕头市

龙湖区下头合小学，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。

2021年，龙湖区辖区内涉及义务教育学段的学校共有90所（

公办75所，民办15所），其中：普通小学63所（含风兰小学、精

英小学、新苗小学、明日少年学校、荣昌希望小学等5所民校），

初级中学7所（含龙湖实验中学1所民校），九年一贯制学校12

所（含德华学校、希望学校、创新学校、立才学校、金英学校、

嘉晋学校、碧华实验学校、东龙学校等8所民校），完全中学7

所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1所（联侨中学，民校）。义务教育阶段

学生87803人，其中小学生64148人，初中生23655人，按照生均

经费标准进行拨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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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补助、市财政补助、区财政补助权重为中央及省级财政补助占

60%，市财政补助占20%，区财政补助占20%，共11,989.745万元，

其中区财政补助2,397.95万元，拨款到位率100%；截至2021年12

月31日，辖区内90所学校共支出11,887.351万元，执行率为

99.15%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总体目标：1.健全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，有力

地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地、可持续的增长，提升城乡义务

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，促进教育公平；2.实现义务教育经费

可携带，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形势要求，统筹

城乡义务教育资源，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；3.着力解决农村义

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强化义务教育的保基

本、兜底线、补短板、可持续的原则。

年度目标：保障学校正常运转、完成教育教学活动，推进教

育均衡发展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

1.真实、科学、公正的原则；2.综合绩效评价的原则；3.

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；4.绩效评价与项目支出管理

相结合的原则；5.分级分类原则；6.绩效相关原则。

为使评价结论科学合理、客观公正，评价方法主要采用目标

结果比较法、专家评议法、现场核查法、问卷调查法等；评价指

标分析主要采用定量指标分析，并辅以部分定性分析。根据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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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指标，评价标准采用相对应的评分原则，一般以实现程度的

百分率表示，或者以具体完成情况定性标准。

（四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本次评价工作主要经过了单位自评、材料评价、现场访谈及

调研、综合评价、撰写报告5个阶段。

二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综合评价情况

项目资金足额下拨，保障了全区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正常运

转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质量、提升了城

乡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水平。项目单位年度目标基本实现，各项指

标完成情况较好。主要存在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完整、对学校的监

管及指导力度需进一步加强、部分学校教师培训经费未达到相关

规定、部分学校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

基于书面和现场核查结果及相关佐证材料分析，“汕头市龙

湖区教育局2021年度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项目”综合评价得分

为91.61分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。

绩效评价得分汇总

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

决策 15 13 86.67%

过程 20 18.96 94.80%

产出 30 27 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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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 35 32.65 93.29%

合计 100 91.61 91.61%

三、主要绩效

龙湖区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制度的落实，产生

了一定的社会效益，促进了义务教育学校的可持续发展。一是学

校管理规范有序，为学校日常运转提供有力保障，各类教育教学

活动有序开展，办学水平不断提升；二是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，

优化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，学校面貌发生了一定变化；三是教师

业务水平进一步提升，随着公用经费支出中对教师培训经费保障

的进一步强化，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学习、培训机会，教师专业

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提升；四是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，确保

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；五是群众满意度进一步

提高。随着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学校财务管理的不断规范，群

众对于政策知晓度和满意度进一步得到提高，辖区内每年约增长

3000名中小学生。

在广东省对区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综合评价中，龙湖区连续

3年获评优秀等次，被认定为“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（区）

”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”“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

牌督导创新区”“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”“广东省教育

强区”“广东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”“广东省教育收费规

范区”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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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绩效指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，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有待

提高。

（二）部分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存在不足，项目主管单位对

各个学校的监管及指导有待提升。

（三）教师培训费未达到年度公用经费总额的5%，资金使用

不符合《办法》规定。

（四）个别民办学校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方面相对薄弱，有

待进一步改善。

五、有关建议（略）

（一）完善项目绩效指标，进一步发挥绩效目标导向性作用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管理机制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实时跟踪各学校

执行情况，规范学校资金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及时监督学校，重视教师培训，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水

平。

（四）进一步督促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，提升教育

公共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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